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1號

原      告  陳政彥 

訴訟代理人  陳威廷 

被      告  五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秋白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定代理人  陳秋白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王繼賢 

            陳俊益 

            陳文英 

            郭木水 

            張震華 

0000000000000000

            侯建豪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陳秋白、王繼賢、陳俊益、陳

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75萬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8,150元由被告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陳

秋白、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連帶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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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一部或全部。但被告已為本

案之言詞辯論，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

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訴之撤回，被告於

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

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

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

2條第1、2、4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將訴外人歐永

隆、林忠華、陳素卿、王年鳳、葉財銘、賴品月、陳易鴻列

為被告，嗣先於民國113年5月13日具狀撤回上開人等除王年

鳳外之訴訟（本院卷第59至65頁）、又於本院113年7月2日

言詞辯論期日時當庭撤回對王年鳳部分之訴訟（本院卷第25

6頁），而歐永隆、林忠華、陳素卿、賴品月、陳易鴻因未

曾到庭辯論，既經原告撤回，此部分繫屬即為消滅；葉財銘

部分則同意原告撤回（本院卷第165頁）、王年鳳部分，經

本院將言詞辯論筆錄送達，經10日後王年鳳並未提出異議，

故此部分視為同意原告撤回。是以，本件僅就被告五互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五互公司）、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龍海公司）、陳秋白、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

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為審理，先予敘明。

二、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

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股份有限公司之

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

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

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322條第1

項、第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五互公司、龍海

公司均於112年8月9日解散等情，有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

公示資料查詢服務2份在卷可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

審金字第5號卷【下稱審金卷】第69至70、73至74頁），且

經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之股東臨時會議選任被告陳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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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清算人一節，有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之股東臨時會議

事錄附卷可參（同上卷第71、75頁），則依上開規定，被告

五互公司、龍海公司既尚未清算完結，自應由經股東選任之

清算人即被告陳秋白代表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為訴訟行

為。

三、除被告郭木水到庭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

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

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陳秋白係五互集團總裁，該集團旗下關係企業包括被

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捷利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及捷

利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而被告陳秋白亦為被告五互

公司、龍海公司之負責人；被告王繼賢則為被告五互公司

副執行長，曾任被告龍海公司總經理、業務部副總經理，

協助擬定被告龍海公司銷售之契約、負責人事、行政及業

務管理、協助推廣集團消費政策；被告陳俊益為被告龍海

公司業務本部副總經理，曾任營業單位督導長、業務本部

經理，負責業務推動、客戶服務及教育訓練，參與被告龍

海公司之主要營運決策、契約內容之修訂或討論，並由被

告陳秋白作最終決定；被告陳文英自93年起於被告五互公

司先後擔任會計、會計專員、會計經理，100年起擔任財

務經理，負責調度五互集團財務（包含契約款之收支、集

團相關企業之資金調度、運作及轉投資之資金執行），每

月提出財務報表及直接向被告陳秋白負責；被告郭木水自

95年起擔任被告龍海公司台南督導區督導長，103年擔任

南區部經理，負責執行業務推展、目標達成、業務人員招

聘及教育訓練，106、107年間升任為區營業部副總，負責

督導南區業務，雖尚非被告龍海公司之經營核心階層，而

未參與被告龍海公司重要之營運決策或契約之規劃設計，

但以被告郭木水擔任之業務副總經理或部長等職務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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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地方業務之最高主管，地位承上啟下，除負責最基本之

業務銷售、客戶招募外，尚須傳遞公司訊息及底下業務人

員之訓練、管理，並須定期向總公司回報業務推行之各種

困難或問題，俾為總公司業務檢討或營運方針之參考，乃

契約得否順利銷售之重要樞紐。

（二）被告張震華於100年4月進入被告龍海公司擔任專案經理，

負責開發伴手禮，103年在教育訓練部負責業務訓練，講

解健康服務契約，102至104年擔任高屏分公司協理，105

年負責生活館業務，106年3至6月擔任副總經理（人力資

源管理），同年6月轉至行政服務部，負責契約審核（受

理契約、契約更動及登錄），107年1月擔任稽核總監，負

責檢查公司內部各單位作業流程及建立制度完整性；被告

侯建豪於96年9月在建國督導區擔任業務，98年初轉內勤

（業務部專員），102年至106年間陸續擔任業務部副理、

經理，負責計算全省各營業單位業績，107年1月擔任人資

長，負責招攬及聘用總公司的內勤人員，教育長負責聘用

講師、規劃訓練課程、製作訓練教材及簡報資料等，108

年1月1日起擔任五互集團創新育成中心教育長，負責全台

員工教育訓練、講師調配、培訓業務等，並參與被告龍海

公司主要營運決策、契約內容之修訂或討論；上開被告均

有在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擔任代表人或

主管等職務，且均遭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金重訴字第1

號（下稱另案）判決認定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

規定而有罪，並判處2年至10年6個月不等之有期徒刑，足

認被告等人為有持續性、牟利性、任務性、分工性之犯罪

結構性組織關係。

（三）訴外人邱美蘭為原告之親友，亦為被告龍海公司之業務

員，原本是原告家中的保險業務員，後來轉職至被告龍海

公司任職，並為被告郭木水該組之業務員，因此會向原告

推銷，原告於107年12月1日透過邱美蘭之推薦，邱美蘭並

表示被告龍海公司推出之「鑫樂活2.0六年期契約」（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稱系爭契約）會有穩定的利息、會保本，且可以將利息轉

換為捷利旅行社的旅遊團、生活用品，其方與被告龍海公

司簽訂載有總繳新臺幣（下同）90萬元，期滿可以領回最

高102萬3,000元之系爭契約。

（四）又系爭契約正面及背面封面均印有五互集團標誌、名稱及

聯絡電話，足認係被告五互公司及被告五互公司內任職管

理、決策與執行職務之其他被告核准被告五互公司之子公

司即被告龍海公司推出，且利用被告五互公司為總公司名

義所招攬之產品，致誤導原告並利用原告信任，產生侵權

行為之事實。而原告係於107年12月5日以現金繳交予邱美

蘭15萬元，另分別於108年11月28日、109年11月30日、11

0年11月29日及111年11月28日各匯款15萬元至邱美蘭所告

知之被告五互公司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開立之帳戶內，且

於匯款後有收到收據，共計已繳納75萬元，而系爭契約最

後一期款項應繳納之日期為112年11月，原告嗣於112年7

月系爭契約尚未到期之狀況下，經報章媒體報導，始知悉

被告等因涉違反銀行法等遭檢調單位執行搜索、扣押等

情，尚未超過2年之侵權行為請求權時效，並於當時始知

悉其財產因上情受有損害，不僅無法拿到預期繳費期滿會

拿到的利率3%左右之利息，連本金都不見，爰依民法第18

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5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並請求擇一為原告勝訴判決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

帶給付原告75萬元。

二、被告部分：

（一）被告侯建豪、張震華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等提

出書狀抗辯略以：

　　⒈其等自任職於被告龍海公司後，所擔任職務非一成不變，

且均非主管職務，亦無參與被告龍海公司決策、討論所推

行之健康服務契約、金滿意、鑫樂活等契約制定之權限，

更無支配或掌控五互集團及被告龍海公司之權限，其等僅

單純為被告龍海公司之從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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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縱被告龍海公司所推行之上開契約有違反銀行法之規定，

其等亦非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所稱之行為負責人，且其等

並不知悉被告龍海公司所推行之上開契約係違反銀行法之

不得銷售之存款契約。此外，其等主觀上均認被告龍海公

司所推行之上開契約均屬消費型契約，且契約中給付予客

戶之增值金或物價波動補償金，係為鼓勵客戶多為消費，

且可使被告龍海公司增加營業利潤，創造消費者、被告龍

海公司及關係企業多贏之局面，故原告主張其等與被告龍

海公司為具持續性、牟利性、任務性、分工性之犯罪結構

性組織關係，要非屬實。

　　⒊又其等僅依被告龍海公司所擬定之契約為銷售，而未曾向

原告或其他簽訂上開契約之消費者表示被告龍海公司為銀

行業或從事銀行業務，且其等均未曾向原告推銷或邀約原

告簽訂系爭契約，對於消費者簽訂上開契約之款項均無經

手，更無權決定或干預上開款項之使用目的。

　　⒋另其等否認有違反銀行法之主觀犯意，且不知悉被告龍海

公司擬定之上開契約具有銀行法第29條吸收存款之性質，

其等均認上開契約係以鼓勵消費者購買生活及日常用品與

旅遊、住宿等保障消費者權益為目的，方於契約約定增值

金或補償金予消費者，加上消費者與被告龍海公司簽訂上

開契約後，是否消費被告龍海公司所推出之商品或服務，

係取決於消費者之個人決定，非因其等之鼓勵消費或不為

消費，其等客觀上均無幫助被告龍海公司以上開契約不法

侵害消費者之權利之情事，原告起訴請求其等應返還原告

因簽訂系爭契約而繳納之75萬元，洵屬無據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郭木水抗辯略以：

　　⒈系爭契約之當事人為原告與被告龍海公司，其不認識原

告，原告因簽訂系爭契約而繳納之75萬元係由被告龍海公

司收取，雖然業務員如業績達標，升遷或加薪的機會應該

會好一點，惟其無因原告簽訂系爭契約而從中獲取獎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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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報酬，況系爭契約亦無需其簽章即會生效。

　　⒉又原告既係於107年12月1日簽訂系爭契約，被告龍海公司

於108年7月即遭檢調單位搜索、扣押，原告難推諉為不知

情，而原告起訴之日距離簽訂系爭契約，已逾4年多，原

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

　　⒊復其雖名義上為被告龍海公司之南區營業部副總經理，然

其實際為被告龍海公司對外之行政窗口，擔任內勤，支援

業務之行政工作，僅為行政職，且其係於98年始進入公

司，無力亦無從參與契約擬定、制定，甚至公司運行方針

等重要決策事項，其工作內容僅係將總公司交代之事代為

宣導，沒有管理業務員，只有管理處理文書（如契約、消

費平台）的內勤人員，與訴外人陳易鴻、被告陳秋白、陳

文英、王繼賢及陳俊益等一級主管（下稱陳易鴻等人）非

處於水平分工之地位，無非亦為聽命於陳易鴻等人之受薪

員工，豈會有犯罪結構關係，更遑論能左右被告龍海公司

之內部重要決策，其並無侵權行為，亦無與陳易鴻等人有

侵權行為之分工。

　　⒋另就被告王繼賢於另案111年6月17日審判程序中之證述可

知，其雖名義上為被告龍海公司南區營業部副總經理，然

其實際上僅為對總公司之行政窗口，為單純之行政職，並

非主管，旗下亦無任何業務員，其工作內容僅係將總公司

交代之事代為宣導，不僅無決策權限，亦對系爭契約之擬

定無從置喙，其於被告龍海公司僅處於邊緣性之被動角

色，顯非另案判決所稱「擔任要職」，亦無原告所稱「乃

系爭契約得否順利銷售之重要樞紐」等情，其餘同被告侯

建豪、張震華所述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

（三）被告陳俊益抗辯略以：

　　⒈其自95年起任職於被告龍海公司，嗣於108年應集團組織

改制調整為業本部副總，業本部與七大區部、組訓學園、

經代體系並列，上承業務副執行長被告王繼賢交辦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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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亦為勞動受薪階級，並無擔任被告五互公司、龍海

公司及相關企業代表人，亦非公司重要決策主管。

　　⒉又被告龍海公司所販售之契約商品，本意為建立多元產業

服務平台，使客戶享有聰明消費尊榮服務，而被告龍海公

司之業務員推廣公司所販售契約之對象多為身邊熟識親

友，常用較通俗化的字語，可能導致客戶欠缺對契約商品

的消費功能認知，且原告與被告龍海公司簽訂系爭契約，

其約定條款第3條清楚載明客戶契約「可消費額度」可至

公司之關係企業及簽訂之供貨商店做消費，消費總金額於

契約期滿時一併扣除，而契約「增值金」、「物價消費補

償金」等同賣場用來吸引消費者購物的消費回饋，可見被

告龍海公司與客戶間簽立消費型定型化契約，收付款項為

預付消費款，絕非原告所言之存款契約。

　　⒊復其與原告互不認識，原告與被告龍海公司簽訂系爭契約

係因親友之推薦，其並未因此獲取業務獎金、組織獎金等

業務報酬，且原告所繳付之款項係原告以現金或匯款方式

匯款至被告龍海公司之指定帳戶，則原告請求損害賠償的

對象應為被告龍海公司、因系爭契約之簽訂而受有佣金之

業務人員、及該業務人員所屬營業單位負責主管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陳秋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提出書狀抗辯

略以：

　　⒈原告並非銀行法第1條所欲保護之特定範圍之個人及對

象，且系爭契約係以「生活消費型」契約為目的而設計，

所提供之服務內容包含食衣住行育樂等各生活層面，加上

系爭契約所約定返還之利息，亦非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

甚且被告龍海公司並未對外以銀行或金融業自居，被告龍

海公司收受客戶繳交之契約款項，並非受收存款，故系爭

契約並非銀行法規範之收受存款性質之契約，其亦未違反

法律規定之注意義務，原告自應就其對原告有侵害權利之

行為事實乙節，負舉證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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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又其並不認識原告，且原告自承係透過其親友推薦，加上

為獲取系爭契約所衍生之高紅利、佣金（獎金）及薪資

等，才出於個人意願而決定購買系爭契約，並非其鼓勵或

招攬所致，故其不僅對於原告並無任何侵權行為，且原告

所受損害亦與其無關。退步言之，如原告為獲取高利息，

而出於個人意願所為之投資行為，因系爭契約而受有損

害，則有關損害之發生，應認原告與有過失，至少應負8

成之責任。

　　⒊復其早於110年1月4日即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

字第16992號、109年度偵字第23352號起訴書起訴涉犯違

反銀行法，然而原告遲至112年9月8日始提起本件訴訟，

顯已逾侵權行為2年時效之規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五）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王繼賢、陳文英未於言詞辯論

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法院之判斷：

（一）原告於107年12月1日與被告龍海公司簽訂系爭契約，並於

107年12月5日將第一期款以現金15萬元繳交予被告龍海公

司之業務員、分別於108年11月28日、109年11月30日、11

0年11月29日及111年11月28日經被告龍海公司通知應將各

期款項15萬元匯至被告五互公司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開立

之帳戶內，共計已繳納75萬元；被告陳秋白、王繼賢、陳

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等人均經另案判

決有罪，現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金上重

訴字第4號審理等情，有系爭契約、通知繳費單、郵局匯

款收據及龍海公司繳費證明單等在卷可參（審金卷第27至

37、47至63頁），並經本院調取另案之刑事電子卷證光碟

核閱屬實，堪認此部分之事實為真。

（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

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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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除法律另有規定

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銀行法第29條第1項定

有明文。此項規定，旨在保障存款人權益，使其免受不測

之損害，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

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

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

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

論。係為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

秩序，而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

故有違反銀行法而造成損害，違反銀行法之人均應負損害

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98號判決意旨參

照）。準此，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規定均屬民法第1

84條第2項規定之「保護他人之法律」，違反銀行法上開

規定，均屬違法行為，倘因此使人受有損害，即應負侵權

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三）原告主張被告龍海公司並非銀行，卻以消費型契約為包裝

外觀，實則係以投資名義吸引原告簽訂系爭契約，並約定

投入90萬元，6年期滿後可取回102萬3,000元，已違反銀

行法之規定、被告五互公司則為被告龍海公司之母公司、

被告陳秋白、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振

華、侯建豪等人或為被告龍海公司之負責人，或為管理、

決策人員，自應同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之規定，對原

告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詞抗

辯，經查：

　　⒈被告龍海公司之所營事業為森林遊樂區經營業、日常用品

批發業、食品什貨批發業.....等，有經濟部商業司商工

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1份在卷可憑（審金卷第73至74

頁），可知被告龍海公司並非銀行業，原則上自不得經營

收受存款業務，且亦不得以銀行法第29條之1之方式向多

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資金而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

利、利息等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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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就系爭契約之性質，依原告提出之系爭契約所載，原告所

訂立之契約類型為「鑫樂活2.0六年期契約」，年繳費15

萬元、總繳費90萬元，期滿結算最高額度102萬3,000元，

其契約類型與被告龍海公司違反銀行法案件經另案判決之

附表二㈣之龍海鑫樂活2.0契約之主要內容相同（審金卷

第146至147頁），亦即同樣是約定到期後客戶如未消費，

除可全數領回原繳金額外，尚可領取額外之收益，且被告

陳秋白於調查局詢問時亦稱不論客戶有無消費，物價波動

補償金之數額不受影響，縱使有消費，僅是從當初繳交之

契約款中扣除，鑫樂活2.0的年報酬率為3.2%至3.6%等語

（刑事電子卷證109_偵_023352_DOC_003_0000000000000_

ocr第11、13頁），可見系爭契約係以契約屆期後，除可

領回本金外，尚享有固定收益之模式行之，佐以被告龍海

公司所販售之系爭契約係因期滿可領回之總金額相較於存

入銀行定存之利率為高，始吸引多數人購買，堪認被告龍

海公司所販售之系爭契約符合銀行法第29條之1所定「約

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之情形，而違反

銀行法第29條第1項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規

定，被告陳秋白為被告龍海公司解散前之董事長，其違反

屬保護他人法律之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經營被告龍海公

司販售系爭契約，因倒閉致原告無法領回本金及權益金，

而受有金錢損失，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被告陳

秋白自應與被告龍海公司對原告所受金錢損失，負連帶賠

償之責。

    ⒊原告又主張被告五互公司為被告龍海公司之母公司，亦應

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等，然與原告簽訂系爭

契約者為被告龍海公司，而系爭契約之封面右上角固印有

「五互集團」之字及標誌，惟被告陳秋白於調查局詢問時

陳述：五互集團事業體有五互公司、龍海公司、捷利國際

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捷利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鴻德生

命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協記機構有限公司、柯達旅行社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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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希望商務旅館、墾丁希望商務會館、鈞達骨

科、千葉老人安養中心、新樂園安養中心等語（109_偵_0

23352_DOC_003_0000000000000_ocr第5頁），可見系爭封

面右上角標示五互集團僅係表示被告龍海公司為五互集團

之一員，並不等同於被告五互公司，而原告復未再提出其

他證據證明被告五互公司對原告有合於侵權行為成立要件

之行為，自難僅因系爭契約之封面右上角印有「五互集

團」之字及標誌，即認被告五互公司亦應對原告負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五互公司賠償部分，自

無足採。

（二）被告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

是否為共同侵權行為人部分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

權利，而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之態樣，可分為主觀共同加

害行為，與客觀行為關連共同行為。前者，加害人於共同

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一部，而互相

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後者，乃各行為人之行

為，均為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各行為人皆具備侵權行

為之要件，但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最高法院111年度

台上字第143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告陳秋白於調查局詢問時陳述：龍海公司分有行政部、

業務部及財務部等3個部門，每部門設有1位副總經理，行

政部副總為葉冠雄、業務部副總為王繼賢、財務部為李建

宗，業務部下另設北、中、南、高屏、高雄等5個區部，

每個區部設有1位副總；龍海公司銷售龍海健康、金滿

意、鑫樂活及鑫樂活2.0契約商品之所得款項有流入五互

公司、捷利餐飲公司、捷利投資公司等五互集團其他公

司，基於營運的需求，龍海公司會以股東往來的會計科目

與關係企業進行資金調度，至於詳細的調度情形要問陳文

英比較清楚，自龍海公司帳戶流入其個人帳戶、陳易鴻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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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帳戶之金錢，原因及用途要問陳文英才清楚，這可能是

陳文英做資金調度的結果，相關資金的轉出，詳細用途其

現在記不起來了，但一定是經過其同意，並由陳文英處理

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3_0000000000000_ocr第5、

14至15頁）。

　　⒉被告郭木水於偵查時陳述：龍海公司董事長是陳秋白，執

行長是盧明志，副執行長是王繼賢，林忠華、歐永隆、賴

品月及其等區部負責人就是副總經理，龍海公司部門有業

本部，設有副總陳俊益，主要負責安排開會、訂定公司制

度、設立目標等事宜；教育訓練部，設有人資長侯建豪，

負責教育訓練課程、接洽講師等業務；會計部門，與五互

集團共用，設有會計長陳文英；稽核科，有經理張震華，

主要業務為稽核零用金等花費；龍海公司每月會召開一次

區域權責人會議，參加的人有執行長盧明志、副執行長王

繼賢、業務副總陳俊益，及其、中區部負責人林忠華、北

區部負責人歐永隆、高屏區部負責人葉財銘、高雄區部負

責人賴品月等區域副總，主要是各區報告績效進度，公司

並會介紹新設立商品消費平臺，此外，其有遇到任何業務

問題或會員使用上的消費糾紛，都會向業務副總陳俊益報

告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4_0000000000000_ocr第3

51頁）。

　　⒊被告侯建豪於偵查時陳述：其於00年0月間開始，受僱於

龍海公司迄今，從專員、科長一路晉升，目前是擔任教育

長，工作内容課程教育訓練的安排，針對新進的業務人

員、講師的調派、教育系統認證的取得等；針對新人部

分，是公司介紹、商品介紹、制度說明，針對原有員工部

分，例如如何做好售後服務、如何協助客戶使用契約消費

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4_0000000000000_ocr第67

至68頁）。

　　⒋證人陳易鴻於調查局詢問時證稱：王繼賢是集團副執行

長、郭木水是台南營業區部的副總，前開副總都是各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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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部的總管，張震華是龍海公司的稽核主管、陳文英是其

妻子，是五互集團的會計，該契約商品都是由業務部及消

費平台提出構想，經過集團開會討論，由執行長及董事長

決定契約内容再對外銷售。106年後增設執行長盧明志負

責公司營運，執行長下轄三個副執行長王繼賢（負責業

務）、葉冠雄及廖年靖，其中業務部門分為北、中、南督

導區，下設有各地區營業處（詳細數目忘記了）；執行長

室設有人資長王坤村負責人資部、教育長侯建豪負責育成

中心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3_0000000000000_ocr

第109至110頁）；證人周惠君於調查局時證稱：龍海公司

的大小章也放在陳文英那裡，如果陳文英不蓋章，龍海公

司就沒辦法支出任何款項；每一區部最高層級的幹部是副

總，南區是郭木水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3_000000

0000000_ocr第419至420頁）；證人葉冠雄於偵查時證

稱：育成中心的主管是侯建豪，如果有相關契約銷售的課

程，是由侯建豪負責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5_0000

000000000_ocr第397頁）。

　　⒌依上開被告之陳述及證人之證述可知，被告王繼賢係擔任

五互集團之副執行長，負責業務，且每月須參加區域權責

人會議；被告陳俊益則為被告龍海公司業本部副總，負責

安排開會、訂定公司制度、設立目標等事宜，且如各區副

總於所管理區域遇有業務問題，亦會向被告陳俊益報告；

被告陳文英則係負責五互集團之財務部經理，被告龍海公

司之財務如未經被告陳文英同意即無法支出，可認被告陳

文英對於簽立契約購買被告龍海公司商品之當事人所給付

之款項具有支配及管理之權；被告郭木水擔任區域副總，

除管理區域內之業務外，亦會參加被告龍海公司每月召開

一次之區域權責人會議，參加者有執行長盧明志、副執行

長王繼賢、業務副總陳俊益及區域副總，並報告各區績效

進度，可見被告郭木水之職位為傳達被告龍海公司總部與

業務間有關商品銷售之訊息及績效進度，進而促使商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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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推展，達到更多民眾誤此商品為合法而購買之目的，

為原告所受損害發生之共同原因；而被告張震華擔任被告

龍海公司之稽核室總監，負責公司之風險控制，稽核內部

作業流程，同為商品得否順利銷售之角色；被告侯建豪擔

任育成中心的主管，負責業務教育訓練之安排，而被告龍

海公司販售之商品既均是藉由業務始能達到對眾多民眾銷

售之目的，可見其所擔任之主管職為商品銷售不可或缺之

一環，亦為原告損害發生之共同原因，從而，被告王繼

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於五互集

團或被告龍海公司內執行職務之行為，均為原告所生損害

之共同原因，自應對原告負連帶賠償責任。

（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所謂損

害之發生，被害人與有過失者，須其過失行為亦係造成該

損害發生之直接原因，始足當之。如損害之發生，因加害

人一方之故意不法行為引起，被害人縱未採取相當防範措

施或迴避手段，不能因此認被害人對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

失，而有前揭過失相抵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

215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龍海公司招攬原告訂

立系爭契約，屬違反銀行法規定之不法吸金行為，參照上

開說明，縱原告未評估訂立系爭契約之投資風險，亦無從

認原告就本件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是被告抗辯原告應負

8成與有過失責任等等，自無可取。

（四）原告對被告之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

　  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

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97條第1項前

段規定甚明。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

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而如當

事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

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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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100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郭木水抗辯被告龍海公司於108年7月即遭檢調單位搜

索、扣押，迄原告起訴已逾2年時效、被告陳秋白抗辯於1

10年1月4日被告龍海公司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起訴，迄

原告起訴已逾2年時效等等，惟被告龍海公司遭搜索、扣

押僅為檢調單位懷疑不法而實施之強制處分，並非已確認

被告龍海公司及法定代理人即被告陳秋白有違法之犯行，

其後縱遭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亦同，況且除被

告龍海公司、陳秋白部分，原告得從系爭契約知悉賠償義

務人外，其餘被告龍海公司之主管或幹部即其餘被告，原

告僅得自另案判決知悉可能之賠償義務人為何人，而另案

係於112年4月21日一審判決，原告則係於112年8月10日起

訴（審金卷第13頁），並未逾侵權行為之2年消滅時效期

間，故被告郭木水、陳秋白之上開抗辯，難認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

定請求被告龍海公司、陳秋白、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

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應連帶給付原告75萬元，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丁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書 記 官　鄭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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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1號
原      告  陳政彥  
訴訟代理人  陳威廷  
被      告  五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秋白  




被      告  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陳秋白  




被      告  王繼賢  
            陳俊益  
            陳文英  
            郭木水  
            張震華  


            侯建豪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陳秋白、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75萬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8,150元由被告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陳秋白、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一部或全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2、4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將訴外人歐永隆、林忠華、陳素卿、王年鳳、葉財銘、賴品月、陳易鴻列為被告，嗣先於民國113年5月13日具狀撤回上開人等除王年鳳外之訴訟（本院卷第59至65頁）、又於本院113年7月2日言詞辯論期日時當庭撤回對王年鳳部分之訴訟（本院卷第256頁），而歐永隆、林忠華、陳素卿、賴品月、陳易鴻因未曾到庭辯論，既經原告撤回，此部分繫屬即為消滅；葉財銘部分則同意原告撤回（本院卷第165頁）、王年鳳部分，經本院將言詞辯論筆錄送達，經10日後王年鳳並未提出異議，故此部分視為同意原告撤回。是以，本件僅就被告五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五互公司）、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龍海公司）、陳秋白、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為審理，先予敘明。
二、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322條第1項、第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均於112年8月9日解散等情，有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2份在卷可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審金字第5號卷【下稱審金卷】第69至70、73至74頁），且經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之股東臨時會議選任被告陳秋白為清算人一節，有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之股東臨時會議事錄附卷可參（同上卷第71、75頁），則依上開規定，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既尚未清算完結，自應由經股東選任之清算人即被告陳秋白代表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為訴訟行為。
三、除被告郭木水到庭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陳秋白係五互集團總裁，該集團旗下關係企業包括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捷利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及捷利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而被告陳秋白亦為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之負責人；被告王繼賢則為被告五互公司副執行長，曾任被告龍海公司總經理、業務部副總經理，協助擬定被告龍海公司銷售之契約、負責人事、行政及業務管理、協助推廣集團消費政策；被告陳俊益為被告龍海公司業務本部副總經理，曾任營業單位督導長、業務本部經理，負責業務推動、客戶服務及教育訓練，參與被告龍海公司之主要營運決策、契約內容之修訂或討論，並由被告陳秋白作最終決定；被告陳文英自93年起於被告五互公司先後擔任會計、會計專員、會計經理，100年起擔任財務經理，負責調度五互集團財務（包含契約款之收支、集團相關企業之資金調度、運作及轉投資之資金執行），每月提出財務報表及直接向被告陳秋白負責；被告郭木水自95年起擔任被告龍海公司台南督導區督導長，103年擔任南區部經理，負責執行業務推展、目標達成、業務人員招聘及教育訓練，106、107年間升任為區營業部副總，負責督導南區業務，雖尚非被告龍海公司之經營核心階層，而未參與被告龍海公司重要之營運決策或契約之規劃設計，但以被告郭木水擔任之業務副總經理或部長等職務而言，屬地方業務之最高主管，地位承上啟下，除負責最基本之業務銷售、客戶招募外，尚須傳遞公司訊息及底下業務人員之訓練、管理，並須定期向總公司回報業務推行之各種困難或問題，俾為總公司業務檢討或營運方針之參考，乃契約得否順利銷售之重要樞紐。
（二）被告張震華於100年4月進入被告龍海公司擔任專案經理，負責開發伴手禮，103年在教育訓練部負責業務訓練，講解健康服務契約，102至104年擔任高屏分公司協理，105年負責生活館業務，106年3至6月擔任副總經理（人力資源管理），同年6月轉至行政服務部，負責契約審核（受理契約、契約更動及登錄），107年1月擔任稽核總監，負責檢查公司內部各單位作業流程及建立制度完整性；被告侯建豪於96年9月在建國督導區擔任業務，98年初轉內勤（業務部專員），102年至106年間陸續擔任業務部副理、經理，負責計算全省各營業單位業績，107年1月擔任人資長，負責招攬及聘用總公司的內勤人員，教育長負責聘用講師、規劃訓練課程、製作訓練教材及簡報資料等，108年1月1日起擔任五互集團創新育成中心教育長，負責全台員工教育訓練、講師調配、培訓業務等，並參與被告龍海公司主要營運決策、契約內容之修訂或討論；上開被告均有在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擔任代表人或主管等職務，且均遭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金重訴字第1號（下稱另案）判決認定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而有罪，並判處2年至10年6個月不等之有期徒刑，足認被告等人為有持續性、牟利性、任務性、分工性之犯罪結構性組織關係。
（三）訴外人邱美蘭為原告之親友，亦為被告龍海公司之業務員，原本是原告家中的保險業務員，後來轉職至被告龍海公司任職，並為被告郭木水該組之業務員，因此會向原告推銷，原告於107年12月1日透過邱美蘭之推薦，邱美蘭並表示被告龍海公司推出之「鑫樂活2.0六年期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會有穩定的利息、會保本，且可以將利息轉換為捷利旅行社的旅遊團、生活用品，其方與被告龍海公司簽訂載有總繳新臺幣（下同）90萬元，期滿可以領回最高102萬3,000元之系爭契約。
（四）又系爭契約正面及背面封面均印有五互集團標誌、名稱及聯絡電話，足認係被告五互公司及被告五互公司內任職管理、決策與執行職務之其他被告核准被告五互公司之子公司即被告龍海公司推出，且利用被告五互公司為總公司名義所招攬之產品，致誤導原告並利用原告信任，產生侵權行為之事實。而原告係於107年12月5日以現金繳交予邱美蘭15萬元，另分別於108年11月28日、109年11月30日、110年11月29日及111年11月28日各匯款15萬元至邱美蘭所告知之被告五互公司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開立之帳戶內，且於匯款後有收到收據，共計已繳納75萬元，而系爭契約最後一期款項應繳納之日期為112年11月，原告嗣於112年7月系爭契約尚未到期之狀況下，經報章媒體報導，始知悉被告等因涉違反銀行法等遭檢調單位執行搜索、扣押等情，尚未超過2年之侵權行為請求權時效，並於當時始知悉其財產因上情受有損害，不僅無法拿到預期繳費期滿會拿到的利率3%左右之利息，連本金都不見，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5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請求擇一為原告勝訴判決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75萬元。
二、被告部分：
（一）被告侯建豪、張震華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等提出書狀抗辯略以：
　　⒈其等自任職於被告龍海公司後，所擔任職務非一成不變，且均非主管職務，亦無參與被告龍海公司決策、討論所推行之健康服務契約、金滿意、鑫樂活等契約制定之權限，更無支配或掌控五互集團及被告龍海公司之權限，其等僅單純為被告龍海公司之從業人員。
　　⒉縱被告龍海公司所推行之上開契約有違反銀行法之規定，其等亦非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所稱之行為負責人，且其等並不知悉被告龍海公司所推行之上開契約係違反銀行法之不得銷售之存款契約。此外，其等主觀上均認被告龍海公司所推行之上開契約均屬消費型契約，且契約中給付予客戶之增值金或物價波動補償金，係為鼓勵客戶多為消費，且可使被告龍海公司增加營業利潤，創造消費者、被告龍海公司及關係企業多贏之局面，故原告主張其等與被告龍海公司為具持續性、牟利性、任務性、分工性之犯罪結構性組織關係，要非屬實。
　　⒊又其等僅依被告龍海公司所擬定之契約為銷售，而未曾向原告或其他簽訂上開契約之消費者表示被告龍海公司為銀行業或從事銀行業務，且其等均未曾向原告推銷或邀約原告簽訂系爭契約，對於消費者簽訂上開契約之款項均無經手，更無權決定或干預上開款項之使用目的。
　　⒋另其等否認有違反銀行法之主觀犯意，且不知悉被告龍海公司擬定之上開契約具有銀行法第29條吸收存款之性質，其等均認上開契約係以鼓勵消費者購買生活及日常用品與旅遊、住宿等保障消費者權益為目的，方於契約約定增值金或補償金予消費者，加上消費者與被告龍海公司簽訂上開契約後，是否消費被告龍海公司所推出之商品或服務，係取決於消費者之個人決定，非因其等之鼓勵消費或不為消費，其等客觀上均無幫助被告龍海公司以上開契約不法侵害消費者之權利之情事，原告起訴請求其等應返還原告因簽訂系爭契約而繳納之75萬元，洵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郭木水抗辯略以：
　　⒈系爭契約之當事人為原告與被告龍海公司，其不認識原告，原告因簽訂系爭契約而繳納之75萬元係由被告龍海公司收取，雖然業務員如業績達標，升遷或加薪的機會應該會好一點，惟其無因原告簽訂系爭契約而從中獲取獎金等業務報酬，況系爭契約亦無需其簽章即會生效。
　　⒉又原告既係於107年12月1日簽訂系爭契約，被告龍海公司於108年7月即遭檢調單位搜索、扣押，原告難推諉為不知情，而原告起訴之日距離簽訂系爭契約，已逾4年多，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
　　⒊復其雖名義上為被告龍海公司之南區營業部副總經理，然其實際為被告龍海公司對外之行政窗口，擔任內勤，支援業務之行政工作，僅為行政職，且其係於98年始進入公司，無力亦無從參與契約擬定、制定，甚至公司運行方針等重要決策事項，其工作內容僅係將總公司交代之事代為宣導，沒有管理業務員，只有管理處理文書（如契約、消費平台）的內勤人員，與訴外人陳易鴻、被告陳秋白、陳文英、王繼賢及陳俊益等一級主管（下稱陳易鴻等人）非處於水平分工之地位，無非亦為聽命於陳易鴻等人之受薪員工，豈會有犯罪結構關係，更遑論能左右被告龍海公司之內部重要決策，其並無侵權行為，亦無與陳易鴻等人有侵權行為之分工。
　　⒋另就被告王繼賢於另案111年6月17日審判程序中之證述可知，其雖名義上為被告龍海公司南區營業部副總經理，然其實際上僅為對總公司之行政窗口，為單純之行政職，並非主管，旗下亦無任何業務員，其工作內容僅係將總公司交代之事代為宣導，不僅無決策權限，亦對系爭契約之擬定無從置喙，其於被告龍海公司僅處於邊緣性之被動角色，顯非另案判決所稱「擔任要職」，亦無原告所稱「乃系爭契約得否順利銷售之重要樞紐」等情，其餘同被告侯建豪、張震華所述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陳俊益抗辯略以：
　　⒈其自95年起任職於被告龍海公司，嗣於108年應集團組織改制調整為業本部副總，業本部與七大區部、組訓學園、經代體系並列，上承業務副執行長被告王繼賢交辦之工作執行，亦為勞動受薪階級，並無擔任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及相關企業代表人，亦非公司重要決策主管。
　　⒉又被告龍海公司所販售之契約商品，本意為建立多元產業服務平台，使客戶享有聰明消費尊榮服務，而被告龍海公司之業務員推廣公司所販售契約之對象多為身邊熟識親友，常用較通俗化的字語，可能導致客戶欠缺對契約商品的消費功能認知，且原告與被告龍海公司簽訂系爭契約，其約定條款第3條清楚載明客戶契約「可消費額度」可至公司之關係企業及簽訂之供貨商店做消費，消費總金額於契約期滿時一併扣除，而契約「增值金」、「物價消費補償金」等同賣場用來吸引消費者購物的消費回饋，可見被告龍海公司與客戶間簽立消費型定型化契約，收付款項為預付消費款，絕非原告所言之存款契約。
　　⒊復其與原告互不認識，原告與被告龍海公司簽訂系爭契約係因親友之推薦，其並未因此獲取業務獎金、組織獎金等業務報酬，且原告所繳付之款項係原告以現金或匯款方式匯款至被告龍海公司之指定帳戶，則原告請求損害賠償的對象應為被告龍海公司、因系爭契約之簽訂而受有佣金之業務人員、及該業務人員所屬營業單位負責主管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陳秋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提出書狀抗辯略以：
　　⒈原告並非銀行法第1條所欲保護之特定範圍之個人及對象，且系爭契約係以「生活消費型」契約為目的而設計，所提供之服務內容包含食衣住行育樂等各生活層面，加上系爭契約所約定返還之利息，亦非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甚且被告龍海公司並未對外以銀行或金融業自居，被告龍海公司收受客戶繳交之契約款項，並非受收存款，故系爭契約並非銀行法規範之收受存款性質之契約，其亦未違反法律規定之注意義務，原告自應就其對原告有侵害權利之行為事實乙節，負舉證之責。
　　⒉又其並不認識原告，且原告自承係透過其親友推薦，加上為獲取系爭契約所衍生之高紅利、佣金（獎金）及薪資等，才出於個人意願而決定購買系爭契約，並非其鼓勵或招攬所致，故其不僅對於原告並無任何侵權行為，且原告所受損害亦與其無關。退步言之，如原告為獲取高利息，而出於個人意願所為之投資行為，因系爭契約而受有損害，則有關損害之發生，應認原告與有過失，至少應負8成之責任。
　　⒊復其早於110年1月4日即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6992號、109年度偵字第23352號起訴書起訴涉犯違反銀行法，然而原告遲至112年9月8日始提起本件訴訟，顯已逾侵權行為2年時效之規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王繼賢、陳文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法院之判斷：
（一）原告於107年12月1日與被告龍海公司簽訂系爭契約，並於107年12月5日將第一期款以現金15萬元繳交予被告龍海公司之業務員、分別於108年11月28日、109年11月30日、110年11月29日及111年11月28日經被告龍海公司通知應將各期款項15萬元匯至被告五互公司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開立之帳戶內，共計已繳納75萬元；被告陳秋白、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等人均經另案判決有罪，現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金上重訴字第4號審理等情，有系爭契約、通知繳費單、郵局匯款收據及龍海公司繳費證明單等在卷可參（審金卷第27至37、47至63頁），並經本院調取另案之刑事電子卷證光碟核閱屬實，堪認此部分之事實為真。
（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銀行法第29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旨在保障存款人權益，使其免受不測之損害，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係為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而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故有違反銀行法而造成損害，違反銀行法之人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98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規定均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保護他人之法律」，違反銀行法上開規定，均屬違法行為，倘因此使人受有損害，即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三）原告主張被告龍海公司並非銀行，卻以消費型契約為包裝外觀，實則係以投資名義吸引原告簽訂系爭契約，並約定投入90萬元，6年期滿後可取回102萬3,000元，已違反銀行法之規定、被告五互公司則為被告龍海公司之母公司、被告陳秋白、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振華、侯建豪等人或為被告龍海公司之負責人，或為管理、決策人員，自應同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之規定，對原告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詞抗辯，經查：
　　⒈被告龍海公司之所營事業為森林遊樂區經營業、日常用品批發業、食品什貨批發業.....等，有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1份在卷可憑（審金卷第73至74頁），可知被告龍海公司並非銀行業，原則上自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且亦不得以銀行法第29條之1之方式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資金而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等甚明。
    ⒉就系爭契約之性質，依原告提出之系爭契約所載，原告所訂立之契約類型為「鑫樂活2.0六年期契約」，年繳費15萬元、總繳費90萬元，期滿結算最高額度102萬3,000元，其契約類型與被告龍海公司違反銀行法案件經另案判決之附表二㈣之龍海鑫樂活2.0契約之主要內容相同（審金卷第146至147頁），亦即同樣是約定到期後客戶如未消費，除可全數領回原繳金額外，尚可領取額外之收益，且被告陳秋白於調查局詢問時亦稱不論客戶有無消費，物價波動補償金之數額不受影響，縱使有消費，僅是從當初繳交之契約款中扣除，鑫樂活2.0的年報酬率為3.2%至3.6%等語（刑事電子卷證109_偵_023352_DOC_003_0000000000000_ocr第11、13頁），可見系爭契約係以契約屆期後，除可領回本金外，尚享有固定收益之模式行之，佐以被告龍海公司所販售之系爭契約係因期滿可領回之總金額相較於存入銀行定存之利率為高，始吸引多數人購買，堪認被告龍海公司所販售之系爭契約符合銀行法第29條之1所定「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之情形，而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項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被告陳秋白為被告龍海公司解散前之董事長，其違反屬保護他人法律之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經營被告龍海公司販售系爭契約，因倒閉致原告無法領回本金及權益金，而受有金錢損失，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被告陳秋白自應與被告龍海公司對原告所受金錢損失，負連帶賠償之責。
    ⒊原告又主張被告五互公司為被告龍海公司之母公司，亦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等，然與原告簽訂系爭契約者為被告龍海公司，而系爭契約之封面右上角固印有「五互集團」之字及標誌，惟被告陳秋白於調查局詢問時陳述：五互集團事業體有五互公司、龍海公司、捷利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捷利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鴻德生命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協記機構有限公司、柯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希望商務旅館、墾丁希望商務會館、鈞達骨科、千葉老人安養中心、新樂園安養中心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3_0000000000000_ocr第5頁），可見系爭封面右上角標示五互集團僅係表示被告龍海公司為五互集團之一員，並不等同於被告五互公司，而原告復未再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五互公司對原告有合於侵權行為成立要件之行為，自難僅因系爭契約之封面右上角印有「五互集團」之字及標誌，即認被告五互公司亦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五互公司賠償部分，自無足採。
（二）被告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是否為共同侵權行為人部分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而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之態樣，可分為主觀共同加害行為，與客觀行為關連共同行為。前者，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後者，乃各行為人之行為，均為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各行為人皆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但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3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告陳秋白於調查局詢問時陳述：龍海公司分有行政部、業務部及財務部等3個部門，每部門設有1位副總經理，行政部副總為葉冠雄、業務部副總為王繼賢、財務部為李建宗，業務部下另設北、中、南、高屏、高雄等5個區部，每個區部設有1位副總；龍海公司銷售龍海健康、金滿意、鑫樂活及鑫樂活2.0契約商品之所得款項有流入五互公司、捷利餐飲公司、捷利投資公司等五互集團其他公司，基於營運的需求，龍海公司會以股東往來的會計科目與關係企業進行資金調度，至於詳細的調度情形要問陳文英比較清楚，自龍海公司帳戶流入其個人帳戶、陳易鴻個人帳戶之金錢，原因及用途要問陳文英才清楚，這可能是陳文英做資金調度的結果，相關資金的轉出，詳細用途其現在記不起來了，但一定是經過其同意，並由陳文英處理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3_0000000000000_ocr第5、14至15頁）。
　　⒉被告郭木水於偵查時陳述：龍海公司董事長是陳秋白，執行長是盧明志，副執行長是王繼賢，林忠華、歐永隆、賴品月及其等區部負責人就是副總經理，龍海公司部門有業本部，設有副總陳俊益，主要負責安排開會、訂定公司制度、設立目標等事宜；教育訓練部，設有人資長侯建豪，負責教育訓練課程、接洽講師等業務；會計部門，與五互集團共用，設有會計長陳文英；稽核科，有經理張震華，主要業務為稽核零用金等花費；龍海公司每月會召開一次區域權責人會議，參加的人有執行長盧明志、副執行長王繼賢、業務副總陳俊益，及其、中區部負責人林忠華、北區部負責人歐永隆、高屏區部負責人葉財銘、高雄區部負責人賴品月等區域副總，主要是各區報告績效進度，公司並會介紹新設立商品消費平臺，此外，其有遇到任何業務問題或會員使用上的消費糾紛，都會向業務副總陳俊益報告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4_0000000000000_ocr第351頁）。
　　⒊被告侯建豪於偵查時陳述：其於00年0月間開始，受僱於龍海公司迄今，從專員、科長一路晉升，目前是擔任教育長，工作内容課程教育訓練的安排，針對新進的業務人員、講師的調派、教育系統認證的取得等；針對新人部分，是公司介紹、商品介紹、制度說明，針對原有員工部分，例如如何做好售後服務、如何協助客戶使用契約消費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4_0000000000000_ocr第67至68頁）。
　　⒋證人陳易鴻於調查局詢問時證稱：王繼賢是集團副執行長、郭木水是台南營業區部的副總，前開副總都是各營業區部的總管，張震華是龍海公司的稽核主管、陳文英是其妻子，是五互集團的會計，該契約商品都是由業務部及消費平台提出構想，經過集團開會討論，由執行長及董事長決定契約内容再對外銷售。106年後增設執行長盧明志負責公司營運，執行長下轄三個副執行長王繼賢（負責業務）、葉冠雄及廖年靖，其中業務部門分為北、中、南督導區，下設有各地區營業處（詳細數目忘記了）；執行長室設有人資長王坤村負責人資部、教育長侯建豪負責育成中心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3_0000000000000_ocr第109至110頁）；證人周惠君於調查局時證稱：龍海公司的大小章也放在陳文英那裡，如果陳文英不蓋章，龍海公司就沒辦法支出任何款項；每一區部最高層級的幹部是副總，南區是郭木水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3_0000000000000_ocr第419至420頁）；證人葉冠雄於偵查時證稱：育成中心的主管是侯建豪，如果有相關契約銷售的課程，是由侯建豪負責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5_0000000000000_ocr第397頁）。
　　⒌依上開被告之陳述及證人之證述可知，被告王繼賢係擔任五互集團之副執行長，負責業務，且每月須參加區域權責人會議；被告陳俊益則為被告龍海公司業本部副總，負責安排開會、訂定公司制度、設立目標等事宜，且如各區副總於所管理區域遇有業務問題，亦會向被告陳俊益報告；被告陳文英則係負責五互集團之財務部經理，被告龍海公司之財務如未經被告陳文英同意即無法支出，可認被告陳文英對於簽立契約購買被告龍海公司商品之當事人所給付之款項具有支配及管理之權；被告郭木水擔任區域副總，除管理區域內之業務外，亦會參加被告龍海公司每月召開一次之區域權責人會議，參加者有執行長盧明志、副執行長王繼賢、業務副總陳俊益及區域副總，並報告各區績效進度，可見被告郭木水之職位為傳達被告龍海公司總部與業務間有關商品銷售之訊息及績效進度，進而促使商品能順利推展，達到更多民眾誤此商品為合法而購買之目的，為原告所受損害發生之共同原因；而被告張震華擔任被告龍海公司之稽核室總監，負責公司之風險控制，稽核內部作業流程，同為商品得否順利銷售之角色；被告侯建豪擔任育成中心的主管，負責業務教育訓練之安排，而被告龍海公司販售之商品既均是藉由業務始能達到對眾多民眾銷售之目的，可見其所擔任之主管職為商品銷售不可或缺之一環，亦為原告損害發生之共同原因，從而，被告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於五互集團或被告龍海公司內執行職務之行為，均為原告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自應對原告負連帶賠償責任。
（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所謂損害之發生，被害人與有過失者，須其過失行為亦係造成該損害發生之直接原因，始足當之。如損害之發生，因加害人一方之故意不法行為引起，被害人縱未採取相當防範措施或迴避手段，不能因此認被害人對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失，而有前揭過失相抵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15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龍海公司招攬原告訂立系爭契約，屬違反銀行法規定之不法吸金行為，參照上開說明，縱原告未評估訂立系爭契約之投資風險，亦無從認原告就本件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是被告抗辯原告應負8成與有過失責任等等，自無可取。
（四）原告對被告之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
　  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97條第1項前段規定甚明。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而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100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郭木水抗辯被告龍海公司於108年7月即遭檢調單位搜索、扣押，迄原告起訴已逾2年時效、被告陳秋白抗辯於110年1月4日被告龍海公司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起訴，迄原告起訴已逾2年時效等等，惟被告龍海公司遭搜索、扣押僅為檢調單位懷疑不法而實施之強制處分，並非已確認被告龍海公司及法定代理人即被告陳秋白有違法之犯行，其後縱遭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亦同，況且除被告龍海公司、陳秋白部分，原告得從系爭契約知悉賠償義務人外，其餘被告龍海公司之主管或幹部即其餘被告，原告僅得自另案判決知悉可能之賠償義務人為何人，而另案係於112年4月21日一審判決，原告則係於112年8月10日起訴（審金卷第13頁），並未逾侵權行為之2年消滅時效期間，故被告郭木水、陳秋白之上開抗辯，難認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龍海公司、陳秋白、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應連帶給付原告75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丁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書 記 官　鄭梅君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1號
原      告  陳政彥  
訴訟代理人  陳威廷  
被      告  五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秋白  


被      告  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陳秋白  


被      告  王繼賢  
            陳俊益  
            陳文英  
            郭木水  
            張震華  

            侯建豪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陳秋白、王繼賢、陳俊益、陳
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75萬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8,150元由被告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陳
秋白、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連帶
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一部或全部。但被告已為本
    案之言詞辯論，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
    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訴之撤回，被告於
    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
    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
    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
    2條第1、2、4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將訴外人歐永
    隆、林忠華、陳素卿、王年鳳、葉財銘、賴品月、陳易鴻列
    為被告，嗣先於民國113年5月13日具狀撤回上開人等除王年
    鳳外之訴訟（本院卷第59至65頁）、又於本院113年7月2日
    言詞辯論期日時當庭撤回對王年鳳部分之訴訟（本院卷第25
    6頁），而歐永隆、林忠華、陳素卿、賴品月、陳易鴻因未
    曾到庭辯論，既經原告撤回，此部分繫屬即為消滅；葉財銘
    部分則同意原告撤回（本院卷第165頁）、王年鳳部分，經
    本院將言詞辯論筆錄送達，經10日後王年鳳並未提出異議，
    故此部分視為同意原告撤回。是以，本件僅就被告五互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五互公司）、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龍海公司）、陳秋白、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
    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為審理，先予敘明。
二、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
    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股份有限公司之
    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
    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
    ，亦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322條第1項
    、第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
    司均於112年8月9日解散等情，有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
    示資料查詢服務2份在卷可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審
    金字第5號卷【下稱審金卷】第69至70、73至74頁），且經
    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之股東臨時會議選任被告陳秋白為
    清算人一節，有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之股東臨時會議事
    錄附卷可參（同上卷第71、75頁），則依上開規定，被告五
    互公司、龍海公司既尚未清算完結，自應由經股東選任之清
    算人即被告陳秋白代表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為訴訟行為
    。
三、除被告郭木水到庭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
    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
    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陳秋白係五互集團總裁，該集團旗下關係企業包括被
      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捷利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及捷
      利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而被告陳秋白亦為被告五互
      公司、龍海公司之負責人；被告王繼賢則為被告五互公司
      副執行長，曾任被告龍海公司總經理、業務部副總經理，
      協助擬定被告龍海公司銷售之契約、負責人事、行政及業
      務管理、協助推廣集團消費政策；被告陳俊益為被告龍海
      公司業務本部副總經理，曾任營業單位督導長、業務本部
      經理，負責業務推動、客戶服務及教育訓練，參與被告龍
      海公司之主要營運決策、契約內容之修訂或討論，並由被
      告陳秋白作最終決定；被告陳文英自93年起於被告五互公
      司先後擔任會計、會計專員、會計經理，100年起擔任財
      務經理，負責調度五互集團財務（包含契約款之收支、集
      團相關企業之資金調度、運作及轉投資之資金執行），每
      月提出財務報表及直接向被告陳秋白負責；被告郭木水自
      95年起擔任被告龍海公司台南督導區督導長，103年擔任
      南區部經理，負責執行業務推展、目標達成、業務人員招
      聘及教育訓練，106、107年間升任為區營業部副總，負責
      督導南區業務，雖尚非被告龍海公司之經營核心階層，而
      未參與被告龍海公司重要之營運決策或契約之規劃設計，
      但以被告郭木水擔任之業務副總經理或部長等職務而言，
      屬地方業務之最高主管，地位承上啟下，除負責最基本之
      業務銷售、客戶招募外，尚須傳遞公司訊息及底下業務人
      員之訓練、管理，並須定期向總公司回報業務推行之各種
      困難或問題，俾為總公司業務檢討或營運方針之參考，乃
      契約得否順利銷售之重要樞紐。
（二）被告張震華於100年4月進入被告龍海公司擔任專案經理，
      負責開發伴手禮，103年在教育訓練部負責業務訓練，講
      解健康服務契約，102至104年擔任高屏分公司協理，105
      年負責生活館業務，106年3至6月擔任副總經理（人力資
      源管理），同年6月轉至行政服務部，負責契約審核（受
      理契約、契約更動及登錄），107年1月擔任稽核總監，負
      責檢查公司內部各單位作業流程及建立制度完整性；被告
      侯建豪於96年9月在建國督導區擔任業務，98年初轉內勤
      （業務部專員），102年至106年間陸續擔任業務部副理、
      經理，負責計算全省各營業單位業績，107年1月擔任人資
      長，負責招攬及聘用總公司的內勤人員，教育長負責聘用
      講師、規劃訓練課程、製作訓練教材及簡報資料等，108
      年1月1日起擔任五互集團創新育成中心教育長，負責全台
      員工教育訓練、講師調配、培訓業務等，並參與被告龍海
      公司主要營運決策、契約內容之修訂或討論；上開被告均
      有在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擔任代表人或
      主管等職務，且均遭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金重訴字第1
      號（下稱另案）判決認定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
      規定而有罪，並判處2年至10年6個月不等之有期徒刑，足
      認被告等人為有持續性、牟利性、任務性、分工性之犯罪
      結構性組織關係。
（三）訴外人邱美蘭為原告之親友，亦為被告龍海公司之業務員
      ，原本是原告家中的保險業務員，後來轉職至被告龍海公
      司任職，並為被告郭木水該組之業務員，因此會向原告推
      銷，原告於107年12月1日透過邱美蘭之推薦，邱美蘭並表
      示被告龍海公司推出之「鑫樂活2.0六年期契約」（下稱
      系爭契約）會有穩定的利息、會保本，且可以將利息轉換
      為捷利旅行社的旅遊團、生活用品，其方與被告龍海公司
      簽訂載有總繳新臺幣（下同）90萬元，期滿可以領回最高
      102萬3,000元之系爭契約。
（四）又系爭契約正面及背面封面均印有五互集團標誌、名稱及
      聯絡電話，足認係被告五互公司及被告五互公司內任職管
      理、決策與執行職務之其他被告核准被告五互公司之子公
      司即被告龍海公司推出，且利用被告五互公司為總公司名
      義所招攬之產品，致誤導原告並利用原告信任，產生侵權
      行為之事實。而原告係於107年12月5日以現金繳交予邱美
      蘭15萬元，另分別於108年11月28日、109年11月30日、11
      0年11月29日及111年11月28日各匯款15萬元至邱美蘭所告
      知之被告五互公司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開立之帳戶內，且
      於匯款後有收到收據，共計已繳納75萬元，而系爭契約最
      後一期款項應繳納之日期為112年11月，原告嗣於112年7
      月系爭契約尚未到期之狀況下，經報章媒體報導，始知悉
      被告等因涉違反銀行法等遭檢調單位執行搜索、扣押等情
      ，尚未超過2年之侵權行為請求權時效，並於當時始知悉
      其財產因上情受有損害，不僅無法拿到預期繳費期滿會拿
      到的利率3%左右之利息，連本金都不見，爰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5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並請求擇一為原告勝訴判決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
      帶給付原告75萬元。
二、被告部分：
（一）被告侯建豪、張震華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等提
      出書狀抗辯略以：
　　⒈其等自任職於被告龍海公司後，所擔任職務非一成不變，
      且均非主管職務，亦無參與被告龍海公司決策、討論所推
      行之健康服務契約、金滿意、鑫樂活等契約制定之權限，
      更無支配或掌控五互集團及被告龍海公司之權限，其等僅
      單純為被告龍海公司之從業人員。
　　⒉縱被告龍海公司所推行之上開契約有違反銀行法之規定，
      其等亦非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所稱之行為負責人，且其等
      並不知悉被告龍海公司所推行之上開契約係違反銀行法之
      不得銷售之存款契約。此外，其等主觀上均認被告龍海公
      司所推行之上開契約均屬消費型契約，且契約中給付予客
      戶之增值金或物價波動補償金，係為鼓勵客戶多為消費，
      且可使被告龍海公司增加營業利潤，創造消費者、被告龍
      海公司及關係企業多贏之局面，故原告主張其等與被告龍
      海公司為具持續性、牟利性、任務性、分工性之犯罪結構
      性組織關係，要非屬實。
　　⒊又其等僅依被告龍海公司所擬定之契約為銷售，而未曾向
      原告或其他簽訂上開契約之消費者表示被告龍海公司為銀
      行業或從事銀行業務，且其等均未曾向原告推銷或邀約原
      告簽訂系爭契約，對於消費者簽訂上開契約之款項均無經
      手，更無權決定或干預上開款項之使用目的。
　　⒋另其等否認有違反銀行法之主觀犯意，且不知悉被告龍海
      公司擬定之上開契約具有銀行法第29條吸收存款之性質，
      其等均認上開契約係以鼓勵消費者購買生活及日常用品與
      旅遊、住宿等保障消費者權益為目的，方於契約約定增值
      金或補償金予消費者，加上消費者與被告龍海公司簽訂上
      開契約後，是否消費被告龍海公司所推出之商品或服務，
      係取決於消費者之個人決定，非因其等之鼓勵消費或不為
      消費，其等客觀上均無幫助被告龍海公司以上開契約不法
      侵害消費者之權利之情事，原告起訴請求其等應返還原告
      因簽訂系爭契約而繳納之75萬元，洵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郭木水抗辯略以：
　　⒈系爭契約之當事人為原告與被告龍海公司，其不認識原告
      ，原告因簽訂系爭契約而繳納之75萬元係由被告龍海公司
      收取，雖然業務員如業績達標，升遷或加薪的機會應該會
      好一點，惟其無因原告簽訂系爭契約而從中獲取獎金等業
      務報酬，況系爭契約亦無需其簽章即會生效。
　　⒉又原告既係於107年12月1日簽訂系爭契約，被告龍海公司
      於108年7月即遭檢調單位搜索、扣押，原告難推諉為不知
      情，而原告起訴之日距離簽訂系爭契約，已逾4年多，原
      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
　　⒊復其雖名義上為被告龍海公司之南區營業部副總經理，然
      其實際為被告龍海公司對外之行政窗口，擔任內勤，支援
      業務之行政工作，僅為行政職，且其係於98年始進入公司
      ，無力亦無從參與契約擬定、制定，甚至公司運行方針等
      重要決策事項，其工作內容僅係將總公司交代之事代為宣
      導，沒有管理業務員，只有管理處理文書（如契約、消費
      平台）的內勤人員，與訴外人陳易鴻、被告陳秋白、陳文
      英、王繼賢及陳俊益等一級主管（下稱陳易鴻等人）非處
      於水平分工之地位，無非亦為聽命於陳易鴻等人之受薪員
      工，豈會有犯罪結構關係，更遑論能左右被告龍海公司之
      內部重要決策，其並無侵權行為，亦無與陳易鴻等人有侵
      權行為之分工。
　　⒋另就被告王繼賢於另案111年6月17日審判程序中之證述可
      知，其雖名義上為被告龍海公司南區營業部副總經理，然
      其實際上僅為對總公司之行政窗口，為單純之行政職，並
      非主管，旗下亦無任何業務員，其工作內容僅係將總公司
      交代之事代為宣導，不僅無決策權限，亦對系爭契約之擬
      定無從置喙，其於被告龍海公司僅處於邊緣性之被動角色
      ，顯非另案判決所稱「擔任要職」，亦無原告所稱「乃系
      爭契約得否順利銷售之重要樞紐」等情，其餘同被告侯建
      豪、張震華所述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陳俊益抗辯略以：
　　⒈其自95年起任職於被告龍海公司，嗣於108年應集團組織改
      制調整為業本部副總，業本部與七大區部、組訓學園、經
      代體系並列，上承業務副執行長被告王繼賢交辦之工作執
      行，亦為勞動受薪階級，並無擔任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
      司及相關企業代表人，亦非公司重要決策主管。
　　⒉又被告龍海公司所販售之契約商品，本意為建立多元產業
      服務平台，使客戶享有聰明消費尊榮服務，而被告龍海公
      司之業務員推廣公司所販售契約之對象多為身邊熟識親友
      ，常用較通俗化的字語，可能導致客戶欠缺對契約商品的
      消費功能認知，且原告與被告龍海公司簽訂系爭契約，其
      約定條款第3條清楚載明客戶契約「可消費額度」可至公
      司之關係企業及簽訂之供貨商店做消費，消費總金額於契
      約期滿時一併扣除，而契約「增值金」、「物價消費補償
      金」等同賣場用來吸引消費者購物的消費回饋，可見被告
      龍海公司與客戶間簽立消費型定型化契約，收付款項為預
      付消費款，絕非原告所言之存款契約。
　　⒊復其與原告互不認識，原告與被告龍海公司簽訂系爭契約
      係因親友之推薦，其並未因此獲取業務獎金、組織獎金等
      業務報酬，且原告所繳付之款項係原告以現金或匯款方式
      匯款至被告龍海公司之指定帳戶，則原告請求損害賠償的
      對象應為被告龍海公司、因系爭契約之簽訂而受有佣金之
      業務人員、及該業務人員所屬營業單位負責主管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陳秋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提出書狀抗辯
      略以：
　　⒈原告並非銀行法第1條所欲保護之特定範圍之個人及對象，
      且系爭契約係以「生活消費型」契約為目的而設計，所提
      供之服務內容包含食衣住行育樂等各生活層面，加上系爭
      契約所約定返還之利息，亦非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甚且
      被告龍海公司並未對外以銀行或金融業自居，被告龍海公
      司收受客戶繳交之契約款項，並非受收存款，故系爭契約
      並非銀行法規範之收受存款性質之契約，其亦未違反法律
      規定之注意義務，原告自應就其對原告有侵害權利之行為
      事實乙節，負舉證之責。
　　⒉又其並不認識原告，且原告自承係透過其親友推薦，加上
      為獲取系爭契約所衍生之高紅利、佣金（獎金）及薪資等
      ，才出於個人意願而決定購買系爭契約，並非其鼓勵或招
      攬所致，故其不僅對於原告並無任何侵權行為，且原告所
      受損害亦與其無關。退步言之，如原告為獲取高利息，而
      出於個人意願所為之投資行為，因系爭契約而受有損害，
      則有關損害之發生，應認原告與有過失，至少應負8成之
      責任。
　　⒊復其早於110年1月4日即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
      字第16992號、109年度偵字第23352號起訴書起訴涉犯違
      反銀行法，然而原告遲至112年9月8日始提起本件訴訟，
      顯已逾侵權行為2年時效之規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五）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王繼賢、陳文英未於言詞辯論
      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法院之判斷：
（一）原告於107年12月1日與被告龍海公司簽訂系爭契約，並於
      107年12月5日將第一期款以現金15萬元繳交予被告龍海公
      司之業務員、分別於108年11月28日、109年11月30日、11
      0年11月29日及111年11月28日經被告龍海公司通知應將各
      期款項15萬元匯至被告五互公司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開立
      之帳戶內，共計已繳納75萬元；被告陳秋白、王繼賢、陳
      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等人均經另案判
      決有罪，現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金上重
      訴字第4號審理等情，有系爭契約、通知繳費單、郵局匯
      款收據及龍海公司繳費證明單等在卷可參（審金卷第27至
      37、47至63頁），並經本院調取另案之刑事電子卷證光碟
      核閱屬實，堪認此部分之事實為真。
（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
      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
      、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除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銀行法第29條第1項定有
      明文。此項規定，旨在保障存款人權益，使其免受不測之
      損害，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借
      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
      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
      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
      係為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
      ，而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故有
      違反銀行法而造成損害，違反銀行法之人均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98號判決意旨參照）
      。準此，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規定均屬民法第184條
      第2項規定之「保護他人之法律」，違反銀行法上開規定
      ，均屬違法行為，倘因此使人受有損害，即應負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責任。
（三）原告主張被告龍海公司並非銀行，卻以消費型契約為包裝
      外觀，實則係以投資名義吸引原告簽訂系爭契約，並約定
      投入90萬元，6年期滿後可取回102萬3,000元，已違反銀
      行法之規定、被告五互公司則為被告龍海公司之母公司、
      被告陳秋白、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振華
      、侯建豪等人或為被告龍海公司之負責人，或為管理、決
      策人員，自應同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之規定，對原告
      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詞抗辯，
      經查：
　　⒈被告龍海公司之所營事業為森林遊樂區經營業、日常用品
      批發業、食品什貨批發業.....等，有經濟部商業司商工
      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1份在卷可憑（審金卷第73至74頁
      ），可知被告龍海公司並非銀行業，原則上自不得經營收
      受存款業務，且亦不得以銀行法第29條之1之方式向多數
      人或不特定人收受資金而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
      、利息等甚明。
    ⒉就系爭契約之性質，依原告提出之系爭契約所載，原告所
      訂立之契約類型為「鑫樂活2.0六年期契約」，年繳費15
      萬元、總繳費90萬元，期滿結算最高額度102萬3,000元，
      其契約類型與被告龍海公司違反銀行法案件經另案判決之
      附表二㈣之龍海鑫樂活2.0契約之主要內容相同（審金卷第
      146至147頁），亦即同樣是約定到期後客戶如未消費，除
      可全數領回原繳金額外，尚可領取額外之收益，且被告陳
      秋白於調查局詢問時亦稱不論客戶有無消費，物價波動補
      償金之數額不受影響，縱使有消費，僅是從當初繳交之契
      約款中扣除，鑫樂活2.0的年報酬率為3.2%至3.6%等語（
      刑事電子卷證109_偵_023352_DOC_003_0000000000000_oc
      r第11、13頁），可見系爭契約係以契約屆期後，除可領
      回本金外，尚享有固定收益之模式行之，佐以被告龍海公
      司所販售之系爭契約係因期滿可領回之總金額相較於存入
      銀行定存之利率為高，始吸引多數人購買，堪認被告龍海
      公司所販售之系爭契約符合銀行法第29條之1所定「約定
      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之情形，而違反銀
      行法第29條第1項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
      被告陳秋白為被告龍海公司解散前之董事長，其違反屬保
      護他人法律之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經營被告龍海公司販
      售系爭契約，因倒閉致原告無法領回本金及權益金，而受
      有金錢損失，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被告陳秋白
      自應與被告龍海公司對原告所受金錢損失，負連帶賠償之
      責。
    ⒊原告又主張被告五互公司為被告龍海公司之母公司，亦應
      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等，然與原告簽訂系爭
      契約者為被告龍海公司，而系爭契約之封面右上角固印有
      「五互集團」之字及標誌，惟被告陳秋白於調查局詢問時
      陳述：五互集團事業體有五互公司、龍海公司、捷利國際
      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捷利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鴻德生
      命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協記機構有限公司、柯達旅行社股
      份有限公司、希望商務旅館、墾丁希望商務會館、鈞達骨
      科、千葉老人安養中心、新樂園安養中心等語（109_偵_0
      23352_DOC_003_0000000000000_ocr第5頁），可見系爭封
      面右上角標示五互集團僅係表示被告龍海公司為五互集團
      之一員，並不等同於被告五互公司，而原告復未再提出其
      他證據證明被告五互公司對原告有合於侵權行為成立要件
      之行為，自難僅因系爭契約之封面右上角印有「五互集團
      」之字及標誌，即認被告五互公司亦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五互公司賠償部分，自無
      足採。
（二）被告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
      是否為共同侵權行為人部分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
      權利，而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之態樣，可分為主觀共同加
      害行為，與客觀行為關連共同行為。前者，加害人於共同
      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一部，而互相
      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後者，乃各行為人之行為
      ，均為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各行為人皆具備侵權行為
      之要件，但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最高法院111年度台
      上字第143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告陳秋白於調查局詢問時陳述：龍海公司分有行政部、
      業務部及財務部等3個部門，每部門設有1位副總經理，行
      政部副總為葉冠雄、業務部副總為王繼賢、財務部為李建
      宗，業務部下另設北、中、南、高屏、高雄等5個區部，
      每個區部設有1位副總；龍海公司銷售龍海健康、金滿意
      、鑫樂活及鑫樂活2.0契約商品之所得款項有流入五互公
      司、捷利餐飲公司、捷利投資公司等五互集團其他公司，
      基於營運的需求，龍海公司會以股東往來的會計科目與關
      係企業進行資金調度，至於詳細的調度情形要問陳文英比
      較清楚，自龍海公司帳戶流入其個人帳戶、陳易鴻個人帳
      戶之金錢，原因及用途要問陳文英才清楚，這可能是陳文
      英做資金調度的結果，相關資金的轉出，詳細用途其現在
      記不起來了，但一定是經過其同意，並由陳文英處理等語
      （109_偵_023352_DOC_003_0000000000000_ocr第5、14至
      15頁）。
　　⒉被告郭木水於偵查時陳述：龍海公司董事長是陳秋白，執
      行長是盧明志，副執行長是王繼賢，林忠華、歐永隆、賴
      品月及其等區部負責人就是副總經理，龍海公司部門有業
      本部，設有副總陳俊益，主要負責安排開會、訂定公司制
      度、設立目標等事宜；教育訓練部，設有人資長侯建豪，
      負責教育訓練課程、接洽講師等業務；會計部門，與五互
      集團共用，設有會計長陳文英；稽核科，有經理張震華，
      主要業務為稽核零用金等花費；龍海公司每月會召開一次
      區域權責人會議，參加的人有執行長盧明志、副執行長王
      繼賢、業務副總陳俊益，及其、中區部負責人林忠華、北
      區部負責人歐永隆、高屏區部負責人葉財銘、高雄區部負
      責人賴品月等區域副總，主要是各區報告績效進度，公司
      並會介紹新設立商品消費平臺，此外，其有遇到任何業務
      問題或會員使用上的消費糾紛，都會向業務副總陳俊益報
      告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4_0000000000000_ocr第3
      51頁）。
　　⒊被告侯建豪於偵查時陳述：其於00年0月間開始，受僱於龍
      海公司迄今，從專員、科長一路晉升，目前是擔任教育長
      ，工作内容課程教育訓練的安排，針對新進的業務人員、
      講師的調派、教育系統認證的取得等；針對新人部分，是
      公司介紹、商品介紹、制度說明，針對原有員工部分，例
      如如何做好售後服務、如何協助客戶使用契約消費等語（
      109_偵_023352_DOC_004_0000000000000_ocr第67至68頁
      ）。
　　⒋證人陳易鴻於調查局詢問時證稱：王繼賢是集團副執行長
      、郭木水是台南營業區部的副總，前開副總都是各營業區
      部的總管，張震華是龍海公司的稽核主管、陳文英是其妻
      子，是五互集團的會計，該契約商品都是由業務部及消費
      平台提出構想，經過集團開會討論，由執行長及董事長決
      定契約内容再對外銷售。106年後增設執行長盧明志負責
      公司營運，執行長下轄三個副執行長王繼賢（負責業務）
      、葉冠雄及廖年靖，其中業務部門分為北、中、南督導區
      ，下設有各地區營業處（詳細數目忘記了）；執行長室設
      有人資長王坤村負責人資部、教育長侯建豪負責育成中心
      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3_0000000000000_ocr第109
      至110頁）；證人周惠君於調查局時證稱：龍海公司的大
      小章也放在陳文英那裡，如果陳文英不蓋章，龍海公司就
      沒辦法支出任何款項；每一區部最高層級的幹部是副總，
      南區是郭木水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3_0000000000
      000_ocr第419至420頁）；證人葉冠雄於偵查時證稱：育
      成中心的主管是侯建豪，如果有相關契約銷售的課程，是
      由侯建豪負責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5_0000000000
      000_ocr第397頁）。
　　⒌依上開被告之陳述及證人之證述可知，被告王繼賢係擔任
      五互集團之副執行長，負責業務，且每月須參加區域權責
      人會議；被告陳俊益則為被告龍海公司業本部副總，負責
      安排開會、訂定公司制度、設立目標等事宜，且如各區副
      總於所管理區域遇有業務問題，亦會向被告陳俊益報告；
      被告陳文英則係負責五互集團之財務部經理，被告龍海公
      司之財務如未經被告陳文英同意即無法支出，可認被告陳
      文英對於簽立契約購買被告龍海公司商品之當事人所給付
      之款項具有支配及管理之權；被告郭木水擔任區域副總，
      除管理區域內之業務外，亦會參加被告龍海公司每月召開
      一次之區域權責人會議，參加者有執行長盧明志、副執行
      長王繼賢、業務副總陳俊益及區域副總，並報告各區績效
      進度，可見被告郭木水之職位為傳達被告龍海公司總部與
      業務間有關商品銷售之訊息及績效進度，進而促使商品能
      順利推展，達到更多民眾誤此商品為合法而購買之目的，
      為原告所受損害發生之共同原因；而被告張震華擔任被告
      龍海公司之稽核室總監，負責公司之風險控制，稽核內部
      作業流程，同為商品得否順利銷售之角色；被告侯建豪擔
      任育成中心的主管，負責業務教育訓練之安排，而被告龍
      海公司販售之商品既均是藉由業務始能達到對眾多民眾銷
      售之目的，可見其所擔任之主管職為商品銷售不可或缺之
      一環，亦為原告損害發生之共同原因，從而，被告王繼賢
      、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於五互集團
      或被告龍海公司內執行職務之行為，均為原告所生損害之
      共同原因，自應對原告負連帶賠償責任。
（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
      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所謂損
      害之發生，被害人與有過失者，須其過失行為亦係造成該
      損害發生之直接原因，始足當之。如損害之發生，因加害
      人一方之故意不法行為引起，被害人縱未採取相當防範措
      施或迴避手段，不能因此認被害人對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
      失，而有前揭過失相抵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
      215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龍海公司招攬原告訂
      立系爭契約，屬違反銀行法規定之不法吸金行為，參照上
      開說明，縱原告未評估訂立系爭契約之投資風險，亦無從
      認原告就本件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是被告抗辯原告應負
      8成與有過失責任等等，自無可取。
（四）原告對被告之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
　  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
      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97條第1項前
      段規定甚明。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
      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而如當
      事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
      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台上
      字第100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郭木水抗辯被告龍海公司於108年7月即遭檢調單位搜
      索、扣押，迄原告起訴已逾2年時效、被告陳秋白抗辯於1
      10年1月4日被告龍海公司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起訴，迄
      原告起訴已逾2年時效等等，惟被告龍海公司遭搜索、扣
      押僅為檢調單位懷疑不法而實施之強制處分，並非已確認
      被告龍海公司及法定代理人即被告陳秋白有違法之犯行，
      其後縱遭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亦同，況且除被
      告龍海公司、陳秋白部分，原告得從系爭契約知悉賠償義
      務人外，其餘被告龍海公司之主管或幹部即其餘被告，原
      告僅得自另案判決知悉可能之賠償義務人為何人，而另案
      係於112年4月21日一審判決，原告則係於112年8月10日起
      訴（審金卷第13頁），並未逾侵權行為之2年消滅時效期
      間，故被告郭木水、陳秋白之上開抗辯，難認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
    定請求被告龍海公司、陳秋白、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
    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應連帶給付原告75萬元，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丁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書 記 官　鄭梅君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字第1號
原      告  陳政彥  
訴訟代理人  陳威廷  
被      告  五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秋白  


被      告  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陳秋白  


被      告  王繼賢  
            陳俊益  
            陳文英  
            郭木水  
            張震華  

            侯建豪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陳秋白、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75萬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8,150元由被告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陳秋白、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一部或全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應得其同意。訴之撤回應以書狀為之。但於期日，得以言詞向法院或受命法官為之。訴之撤回，被告於期日到場，未為同意與否之表示者，自該期日起；其未於期日到場或係以書狀撤回者，自前項筆錄或撤回書狀送達之日起，10日內未提出異議者，視為同意撤回。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2、4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將訴外人歐永隆、林忠華、陳素卿、王年鳳、葉財銘、賴品月、陳易鴻列為被告，嗣先於民國113年5月13日具狀撤回上開人等除王年鳳外之訴訟（本院卷第59至65頁）、又於本院113年7月2日言詞辯論期日時當庭撤回對王年鳳部分之訴訟（本院卷第256頁），而歐永隆、林忠華、陳素卿、賴品月、陳易鴻因未曾到庭辯論，既經原告撤回，此部分繫屬即為消滅；葉財銘部分則同意原告撤回（本院卷第165頁）、王年鳳部分，經本院將言詞辯論筆錄送達，經10日後王年鳳並未提出異議，故此部分視為同意原告撤回。是以，本件僅就被告五互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五互公司）、龍海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龍海公司）、陳秋白、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為審理，先予敘明。
二、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股份有限公司之清算，以董事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股東會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322條第1項、第8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均於112年8月9日解散等情，有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2份在卷可憑（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審金字第5號卷【下稱審金卷】第69至70、73至74頁），且經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之股東臨時會議選任被告陳秋白為清算人一節，有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之股東臨時會議事錄附卷可參（同上卷第71、75頁），則依上開規定，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既尚未清算完結，自應由經股東選任之清算人即被告陳秋白代表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為訴訟行為。
三、除被告郭木水到庭外，其餘被告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均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告陳秋白係五互集團總裁，該集團旗下關係企業包括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捷利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及捷利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等，而被告陳秋白亦為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之負責人；被告王繼賢則為被告五互公司副執行長，曾任被告龍海公司總經理、業務部副總經理，協助擬定被告龍海公司銷售之契約、負責人事、行政及業務管理、協助推廣集團消費政策；被告陳俊益為被告龍海公司業務本部副總經理，曾任營業單位督導長、業務本部經理，負責業務推動、客戶服務及教育訓練，參與被告龍海公司之主要營運決策、契約內容之修訂或討論，並由被告陳秋白作最終決定；被告陳文英自93年起於被告五互公司先後擔任會計、會計專員、會計經理，100年起擔任財務經理，負責調度五互集團財務（包含契約款之收支、集團相關企業之資金調度、運作及轉投資之資金執行），每月提出財務報表及直接向被告陳秋白負責；被告郭木水自95年起擔任被告龍海公司台南督導區督導長，103年擔任南區部經理，負責執行業務推展、目標達成、業務人員招聘及教育訓練，106、107年間升任為區營業部副總，負責督導南區業務，雖尚非被告龍海公司之經營核心階層，而未參與被告龍海公司重要之營運決策或契約之規劃設計，但以被告郭木水擔任之業務副總經理或部長等職務而言，屬地方業務之最高主管，地位承上啟下，除負責最基本之業務銷售、客戶招募外，尚須傳遞公司訊息及底下業務人員之訓練、管理，並須定期向總公司回報業務推行之各種困難或問題，俾為總公司業務檢討或營運方針之參考，乃契約得否順利銷售之重要樞紐。
（二）被告張震華於100年4月進入被告龍海公司擔任專案經理，負責開發伴手禮，103年在教育訓練部負責業務訓練，講解健康服務契約，102至104年擔任高屏分公司協理，105年負責生活館業務，106年3至6月擔任副總經理（人力資源管理），同年6月轉至行政服務部，負責契約審核（受理契約、契約更動及登錄），107年1月擔任稽核總監，負責檢查公司內部各單位作業流程及建立制度完整性；被告侯建豪於96年9月在建國督導區擔任業務，98年初轉內勤（業務部專員），102年至106年間陸續擔任業務部副理、經理，負責計算全省各營業單位業績，107年1月擔任人資長，負責招攬及聘用總公司的內勤人員，教育長負責聘用講師、規劃訓練課程、製作訓練教材及簡報資料等，108年1月1日起擔任五互集團創新育成中心教育長，負責全台員工教育訓練、講師調配、培訓業務等，並參與被告龍海公司主要營運決策、契約內容之修訂或討論；上開被告均有在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及其關係企業擔任代表人或主管等職務，且均遭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金重訴字第1號（下稱另案）判決認定違反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而有罪，並判處2年至10年6個月不等之有期徒刑，足認被告等人為有持續性、牟利性、任務性、分工性之犯罪結構性組織關係。
（三）訴外人邱美蘭為原告之親友，亦為被告龍海公司之業務員，原本是原告家中的保險業務員，後來轉職至被告龍海公司任職，並為被告郭木水該組之業務員，因此會向原告推銷，原告於107年12月1日透過邱美蘭之推薦，邱美蘭並表示被告龍海公司推出之「鑫樂活2.0六年期契約」（下稱系爭契約）會有穩定的利息、會保本，且可以將利息轉換為捷利旅行社的旅遊團、生活用品，其方與被告龍海公司簽訂載有總繳新臺幣（下同）90萬元，期滿可以領回最高102萬3,000元之系爭契約。
（四）又系爭契約正面及背面封面均印有五互集團標誌、名稱及聯絡電話，足認係被告五互公司及被告五互公司內任職管理、決策與執行職務之其他被告核准被告五互公司之子公司即被告龍海公司推出，且利用被告五互公司為總公司名義所招攬之產品，致誤導原告並利用原告信任，產生侵權行為之事實。而原告係於107年12月5日以現金繳交予邱美蘭15萬元，另分別於108年11月28日、109年11月30日、110年11月29日及111年11月28日各匯款15萬元至邱美蘭所告知之被告五互公司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開立之帳戶內，且於匯款後有收到收據，共計已繳納75萬元，而系爭契約最後一期款項應繳納之日期為112年11月，原告嗣於112年7月系爭契約尚未到期之狀況下，經報章媒體報導，始知悉被告等因涉違反銀行法等遭檢調單位執行搜索、扣押等情，尚未超過2年之侵權行為請求權時效，並於當時始知悉其財產因上情受有損害，不僅無法拿到預期繳費期滿會拿到的利率3%左右之利息，連本金都不見，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5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請求擇一為原告勝訴判決等語。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75萬元。
二、被告部分：
（一）被告侯建豪、張震華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等提出書狀抗辯略以：
　　⒈其等自任職於被告龍海公司後，所擔任職務非一成不變，且均非主管職務，亦無參與被告龍海公司決策、討論所推行之健康服務契約、金滿意、鑫樂活等契約制定之權限，更無支配或掌控五互集團及被告龍海公司之權限，其等僅單純為被告龍海公司之從業人員。
　　⒉縱被告龍海公司所推行之上開契約有違反銀行法之規定，其等亦非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所稱之行為負責人，且其等並不知悉被告龍海公司所推行之上開契約係違反銀行法之不得銷售之存款契約。此外，其等主觀上均認被告龍海公司所推行之上開契約均屬消費型契約，且契約中給付予客戶之增值金或物價波動補償金，係為鼓勵客戶多為消費，且可使被告龍海公司增加營業利潤，創造消費者、被告龍海公司及關係企業多贏之局面，故原告主張其等與被告龍海公司為具持續性、牟利性、任務性、分工性之犯罪結構性組織關係，要非屬實。
　　⒊又其等僅依被告龍海公司所擬定之契約為銷售，而未曾向原告或其他簽訂上開契約之消費者表示被告龍海公司為銀行業或從事銀行業務，且其等均未曾向原告推銷或邀約原告簽訂系爭契約，對於消費者簽訂上開契約之款項均無經手，更無權決定或干預上開款項之使用目的。
　　⒋另其等否認有違反銀行法之主觀犯意，且不知悉被告龍海公司擬定之上開契約具有銀行法第29條吸收存款之性質，其等均認上開契約係以鼓勵消費者購買生活及日常用品與旅遊、住宿等保障消費者權益為目的，方於契約約定增值金或補償金予消費者，加上消費者與被告龍海公司簽訂上開契約後，是否消費被告龍海公司所推出之商品或服務，係取決於消費者之個人決定，非因其等之鼓勵消費或不為消費，其等客觀上均無幫助被告龍海公司以上開契約不法侵害消費者之權利之情事，原告起訴請求其等應返還原告因簽訂系爭契約而繳納之75萬元，洵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郭木水抗辯略以：
　　⒈系爭契約之當事人為原告與被告龍海公司，其不認識原告，原告因簽訂系爭契約而繳納之75萬元係由被告龍海公司收取，雖然業務員如業績達標，升遷或加薪的機會應該會好一點，惟其無因原告簽訂系爭契約而從中獲取獎金等業務報酬，況系爭契約亦無需其簽章即會生效。
　　⒉又原告既係於107年12月1日簽訂系爭契約，被告龍海公司於108年7月即遭檢調單位搜索、扣押，原告難推諉為不知情，而原告起訴之日距離簽訂系爭契約，已逾4年多，原告之侵權行為請求權已罹於消滅時效。
　　⒊復其雖名義上為被告龍海公司之南區營業部副總經理，然其實際為被告龍海公司對外之行政窗口，擔任內勤，支援業務之行政工作，僅為行政職，且其係於98年始進入公司，無力亦無從參與契約擬定、制定，甚至公司運行方針等重要決策事項，其工作內容僅係將總公司交代之事代為宣導，沒有管理業務員，只有管理處理文書（如契約、消費平台）的內勤人員，與訴外人陳易鴻、被告陳秋白、陳文英、王繼賢及陳俊益等一級主管（下稱陳易鴻等人）非處於水平分工之地位，無非亦為聽命於陳易鴻等人之受薪員工，豈會有犯罪結構關係，更遑論能左右被告龍海公司之內部重要決策，其並無侵權行為，亦無與陳易鴻等人有侵權行為之分工。
　　⒋另就被告王繼賢於另案111年6月17日審判程序中之證述可知，其雖名義上為被告龍海公司南區營業部副總經理，然其實際上僅為對總公司之行政窗口，為單純之行政職，並非主管，旗下亦無任何業務員，其工作內容僅係將總公司交代之事代為宣導，不僅無決策權限，亦對系爭契約之擬定無從置喙，其於被告龍海公司僅處於邊緣性之被動角色，顯非另案判決所稱「擔任要職」，亦無原告所稱「乃系爭契約得否順利銷售之重要樞紐」等情，其餘同被告侯建豪、張震華所述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陳俊益抗辯略以：
　　⒈其自95年起任職於被告龍海公司，嗣於108年應集團組織改制調整為業本部副總，業本部與七大區部、組訓學園、經代體系並列，上承業務副執行長被告王繼賢交辦之工作執行，亦為勞動受薪階級，並無擔任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及相關企業代表人，亦非公司重要決策主管。
　　⒉又被告龍海公司所販售之契約商品，本意為建立多元產業服務平台，使客戶享有聰明消費尊榮服務，而被告龍海公司之業務員推廣公司所販售契約之對象多為身邊熟識親友，常用較通俗化的字語，可能導致客戶欠缺對契約商品的消費功能認知，且原告與被告龍海公司簽訂系爭契約，其約定條款第3條清楚載明客戶契約「可消費額度」可至公司之關係企業及簽訂之供貨商店做消費，消費總金額於契約期滿時一併扣除，而契約「增值金」、「物價消費補償金」等同賣場用來吸引消費者購物的消費回饋，可見被告龍海公司與客戶間簽立消費型定型化契約，收付款項為預付消費款，絕非原告所言之存款契約。
　　⒊復其與原告互不認識，原告與被告龍海公司簽訂系爭契約係因親友之推薦，其並未因此獲取業務獎金、組織獎金等業務報酬，且原告所繳付之款項係原告以現金或匯款方式匯款至被告龍海公司之指定帳戶，則原告請求損害賠償的對象應為被告龍海公司、因系爭契約之簽訂而受有佣金之業務人員、及該業務人員所屬營業單位負責主管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陳秋白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提出書狀抗辯略以：
　　⒈原告並非銀行法第1條所欲保護之特定範圍之個人及對象，且系爭契約係以「生活消費型」契約為目的而設計，所提供之服務內容包含食衣住行育樂等各生活層面，加上系爭契約所約定返還之利息，亦非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甚且被告龍海公司並未對外以銀行或金融業自居，被告龍海公司收受客戶繳交之契約款項，並非受收存款，故系爭契約並非銀行法規範之收受存款性質之契約，其亦未違反法律規定之注意義務，原告自應就其對原告有侵害權利之行為事實乙節，負舉證之責。
　　⒉又其並不認識原告，且原告自承係透過其親友推薦，加上為獲取系爭契約所衍生之高紅利、佣金（獎金）及薪資等，才出於個人意願而決定購買系爭契約，並非其鼓勵或招攬所致，故其不僅對於原告並無任何侵權行為，且原告所受損害亦與其無關。退步言之，如原告為獲取高利息，而出於個人意願所為之投資行為，因系爭契約而受有損害，則有關損害之發生，應認原告與有過失，至少應負8成之責任。
　　⒊復其早於110年1月4日即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16992號、109年度偵字第23352號起訴書起訴涉犯違反銀行法，然而原告遲至112年9月8日始提起本件訴訟，顯已逾侵權行為2年時效之規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被告五互公司、龍海公司、王繼賢、陳文英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法院之判斷：
（一）原告於107年12月1日與被告龍海公司簽訂系爭契約，並於107年12月5日將第一期款以現金15萬元繳交予被告龍海公司之業務員、分別於108年11月28日、109年11月30日、110年11月29日及111年11月28日經被告龍海公司通知應將各期款項15萬元匯至被告五互公司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開立之帳戶內，共計已繳納75萬元；被告陳秋白、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等人均經另案判決有罪，現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度金上重訴字第4號審理等情，有系爭契約、通知繳費單、郵局匯款收據及龍海公司繳費證明單等在卷可參（審金卷第27至37、47至63頁），並經本院調取另案之刑事電子卷證光碟核閱屬實，堪認此部分之事實為真。
（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銀行法第29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旨在保障存款人權益，使其免受不測之損害，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係為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而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故有違反銀行法而造成損害，違反銀行法之人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98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規定均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保護他人之法律」，違反銀行法上開規定，均屬違法行為，倘因此使人受有損害，即應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三）原告主張被告龍海公司並非銀行，卻以消費型契約為包裝外觀，實則係以投資名義吸引原告簽訂系爭契約，並約定投入90萬元，6年期滿後可取回102萬3,000元，已違反銀行法之規定、被告五互公司則為被告龍海公司之母公司、被告陳秋白、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振華、侯建豪等人或為被告龍海公司之負責人，或為管理、決策人員，自應同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之規定，對原告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上詞抗辯，經查：
　　⒈被告龍海公司之所營事業為森林遊樂區經營業、日常用品批發業、食品什貨批發業.....等，有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1份在卷可憑（審金卷第73至74頁），可知被告龍海公司並非銀行業，原則上自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且亦不得以銀行法第29條之1之方式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資金而約定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等甚明。
    ⒉就系爭契約之性質，依原告提出之系爭契約所載，原告所訂立之契約類型為「鑫樂活2.0六年期契約」，年繳費15萬元、總繳費90萬元，期滿結算最高額度102萬3,000元，其契約類型與被告龍海公司違反銀行法案件經另案判決之附表二㈣之龍海鑫樂活2.0契約之主要內容相同（審金卷第146至147頁），亦即同樣是約定到期後客戶如未消費，除可全數領回原繳金額外，尚可領取額外之收益，且被告陳秋白於調查局詢問時亦稱不論客戶有無消費，物價波動補償金之數額不受影響，縱使有消費，僅是從當初繳交之契約款中扣除，鑫樂活2.0的年報酬率為3.2%至3.6%等語（刑事電子卷證109_偵_023352_DOC_003_0000000000000_ocr第11、13頁），可見系爭契約係以契約屆期後，除可領回本金外，尚享有固定收益之模式行之，佐以被告龍海公司所販售之系爭契約係因期滿可領回之總金額相較於存入銀行定存之利率為高，始吸引多數人購買，堪認被告龍海公司所販售之系爭契約符合銀行法第29條之1所定「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之情形，而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1項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被告陳秋白為被告龍海公司解散前之董事長，其違反屬保護他人法律之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經營被告龍海公司販售系爭契約，因倒閉致原告無法領回本金及權益金，而受有金錢損失，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被告陳秋白自應與被告龍海公司對原告所受金錢損失，負連帶賠償之責。
    ⒊原告又主張被告五互公司為被告龍海公司之母公司，亦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等，然與原告簽訂系爭契約者為被告龍海公司，而系爭契約之封面右上角固印有「五互集團」之字及標誌，惟被告陳秋白於調查局詢問時陳述：五互集團事業體有五互公司、龍海公司、捷利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捷利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鴻德生命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協記機構有限公司、柯達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希望商務旅館、墾丁希望商務會館、鈞達骨科、千葉老人安養中心、新樂園安養中心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3_0000000000000_ocr第5頁），可見系爭封面右上角標示五互集團僅係表示被告龍海公司為五互集團之一員，並不等同於被告五互公司，而原告復未再提出其他證據證明被告五互公司對原告有合於侵權行為成立要件之行為，自難僅因系爭契約之封面右上角印有「五互集團」之字及標誌，即認被告五互公司亦應對原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請求被告五互公司賠償部分，自無足採。
（二）被告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是否為共同侵權行為人部分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權利，而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之態樣，可分為主觀共同加害行為，與客觀行為關連共同行為。前者，加害人於共同侵害權利之目的範圍內，各自分擔實行行為一部，而互相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目的；後者，乃各行為人之行為，均為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即各行為人皆具備侵權行為之要件，但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3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告陳秋白於調查局詢問時陳述：龍海公司分有行政部、業務部及財務部等3個部門，每部門設有1位副總經理，行政部副總為葉冠雄、業務部副總為王繼賢、財務部為李建宗，業務部下另設北、中、南、高屏、高雄等5個區部，每個區部設有1位副總；龍海公司銷售龍海健康、金滿意、鑫樂活及鑫樂活2.0契約商品之所得款項有流入五互公司、捷利餐飲公司、捷利投資公司等五互集團其他公司，基於營運的需求，龍海公司會以股東往來的會計科目與關係企業進行資金調度，至於詳細的調度情形要問陳文英比較清楚，自龍海公司帳戶流入其個人帳戶、陳易鴻個人帳戶之金錢，原因及用途要問陳文英才清楚，這可能是陳文英做資金調度的結果，相關資金的轉出，詳細用途其現在記不起來了，但一定是經過其同意，並由陳文英處理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3_0000000000000_ocr第5、14至15頁）。
　　⒉被告郭木水於偵查時陳述：龍海公司董事長是陳秋白，執行長是盧明志，副執行長是王繼賢，林忠華、歐永隆、賴品月及其等區部負責人就是副總經理，龍海公司部門有業本部，設有副總陳俊益，主要負責安排開會、訂定公司制度、設立目標等事宜；教育訓練部，設有人資長侯建豪，負責教育訓練課程、接洽講師等業務；會計部門，與五互集團共用，設有會計長陳文英；稽核科，有經理張震華，主要業務為稽核零用金等花費；龍海公司每月會召開一次區域權責人會議，參加的人有執行長盧明志、副執行長王繼賢、業務副總陳俊益，及其、中區部負責人林忠華、北區部負責人歐永隆、高屏區部負責人葉財銘、高雄區部負責人賴品月等區域副總，主要是各區報告績效進度，公司並會介紹新設立商品消費平臺，此外，其有遇到任何業務問題或會員使用上的消費糾紛，都會向業務副總陳俊益報告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4_0000000000000_ocr第351頁）。
　　⒊被告侯建豪於偵查時陳述：其於00年0月間開始，受僱於龍海公司迄今，從專員、科長一路晉升，目前是擔任教育長，工作内容課程教育訓練的安排，針對新進的業務人員、講師的調派、教育系統認證的取得等；針對新人部分，是公司介紹、商品介紹、制度說明，針對原有員工部分，例如如何做好售後服務、如何協助客戶使用契約消費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4_0000000000000_ocr第67至68頁）。
　　⒋證人陳易鴻於調查局詢問時證稱：王繼賢是集團副執行長、郭木水是台南營業區部的副總，前開副總都是各營業區部的總管，張震華是龍海公司的稽核主管、陳文英是其妻子，是五互集團的會計，該契約商品都是由業務部及消費平台提出構想，經過集團開會討論，由執行長及董事長決定契約内容再對外銷售。106年後增設執行長盧明志負責公司營運，執行長下轄三個副執行長王繼賢（負責業務）、葉冠雄及廖年靖，其中業務部門分為北、中、南督導區，下設有各地區營業處（詳細數目忘記了）；執行長室設有人資長王坤村負責人資部、教育長侯建豪負責育成中心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3_0000000000000_ocr第109至110頁）；證人周惠君於調查局時證稱：龍海公司的大小章也放在陳文英那裡，如果陳文英不蓋章，龍海公司就沒辦法支出任何款項；每一區部最高層級的幹部是副總，南區是郭木水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3_0000000000000_ocr第419至420頁）；證人葉冠雄於偵查時證稱：育成中心的主管是侯建豪，如果有相關契約銷售的課程，是由侯建豪負責等語（109_偵_023352_DOC_005_0000000000000_ocr第397頁）。
　　⒌依上開被告之陳述及證人之證述可知，被告王繼賢係擔任五互集團之副執行長，負責業務，且每月須參加區域權責人會議；被告陳俊益則為被告龍海公司業本部副總，負責安排開會、訂定公司制度、設立目標等事宜，且如各區副總於所管理區域遇有業務問題，亦會向被告陳俊益報告；被告陳文英則係負責五互集團之財務部經理，被告龍海公司之財務如未經被告陳文英同意即無法支出，可認被告陳文英對於簽立契約購買被告龍海公司商品之當事人所給付之款項具有支配及管理之權；被告郭木水擔任區域副總，除管理區域內之業務外，亦會參加被告龍海公司每月召開一次之區域權責人會議，參加者有執行長盧明志、副執行長王繼賢、業務副總陳俊益及區域副總，並報告各區績效進度，可見被告郭木水之職位為傳達被告龍海公司總部與業務間有關商品銷售之訊息及績效進度，進而促使商品能順利推展，達到更多民眾誤此商品為合法而購買之目的，為原告所受損害發生之共同原因；而被告張震華擔任被告龍海公司之稽核室總監，負責公司之風險控制，稽核內部作業流程，同為商品得否順利銷售之角色；被告侯建豪擔任育成中心的主管，負責業務教育訓練之安排，而被告龍海公司販售之商品既均是藉由業務始能達到對眾多民眾銷售之目的，可見其所擔任之主管職為商品銷售不可或缺之一環，亦為原告損害發生之共同原因，從而，被告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於五互集團或被告龍海公司內執行職務之行為，均為原告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自應對原告負連帶賠償責任。
（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所謂損害之發生，被害人與有過失者，須其過失行為亦係造成該損害發生之直接原因，始足當之。如損害之發生，因加害人一方之故意不法行為引起，被害人縱未採取相當防範措施或迴避手段，不能因此認被害人對損害之發生亦與有過失，而有前揭過失相抵之適用（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15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龍海公司招攬原告訂立系爭契約，屬違反銀行法規定之不法吸金行為，參照上開說明，縱原告未評估訂立系爭契約之投資風險，亦無從認原告就本件損害之發生與有過失，是被告抗辯原告應負8成與有過失責任等等，自無可取。
（四）原告對被告之請求權尚未罹於時效：
　  ⒈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8條前段、第197條第1項前段規定甚明。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以請求權人實際知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算。而如當事人間就「知」之時間有所爭執，應由賠償義務人就請求權人知悉在前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100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郭木水抗辯被告龍海公司於108年7月即遭檢調單位搜索、扣押，迄原告起訴已逾2年時效、被告陳秋白抗辯於110年1月4日被告龍海公司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起訴，迄原告起訴已逾2年時效等等，惟被告龍海公司遭搜索、扣押僅為檢調單位懷疑不法而實施之強制處分，並非已確認被告龍海公司及法定代理人即被告陳秋白有違法之犯行，其後縱遭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亦同，況且除被告龍海公司、陳秋白部分，原告得從系爭契約知悉賠償義務人外，其餘被告龍海公司之主管或幹部即其餘被告，原告僅得自另案判決知悉可能之賠償義務人為何人，而另案係於112年4月21日一審判決，原告則係於112年8月10日起訴（審金卷第13頁），並未逾侵權行為之2年消滅時效期間，故被告郭木水、陳秋白之上開抗辯，難認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龍海公司、陳秋白、王繼賢、陳俊益、陳文英、郭木水、張震華、侯建豪應連帶給付原告75萬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丁婉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書 記 官　鄭梅君　　　　　
　　　　　　　　　　　　　　　　　　　　



